
 

 

 

 

 

 

 

 

 

 

 

 

香港公司注册指引（7）- 香港公司公司秘书 

 

一、 公司秘书资格 

 

根据《香港公司条例》，每间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均须委任公司秘书。从公司注册证明书上所

提及的公司成立日起，公司的首任公司秘书就是在针对公司提交的公司注册表格中被称为秘

书的个人或法人团体。 

 

公司董事可以同时担任公司秘书。但是，如公司只有一名董事，那名董事便不能成为该公司

的公司秘书。 

 

公司秘书须合乎以下条件： 

１、 如果是以个人身份出任，该个人须通常居住在香港； 

２、 如果是法人团体，则必须在香港设有注册办事处或营业地点。 

 

根据第 615 章《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规定，任何人在香港经营或拟在香港经

营信托或公司服务业务，均须申请《信托或公司服务提供商牌照》。换句话说，如果上述的

个人或法团是专门提供公司服务的服务供货商，除非在获得豁免，否则也必须是此牌照持有

人。 

 

公司秘书被要求或授权执行的任何事情，可以由任何助理或副秘书代行（仅限于秘书职位处

于空缺或因任何其他原因没有合适的秘书能够执行）。如公司由任何助理或副秘书代为执行，

则由董事一般或特别授权的高级行政人员执行。 

 

二、 权力和职责 

 

公司秘书的职责可能因公司规模和性质而异。一般而言，公司秘书的职责包括与股东和监管

机构通信，并确保公司符合规定进行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等会议。因此，公司秘书需要出席公

司及董事会的所有会议，并准备会议记录。公司秘书还需负责股份转让，保存公司会议记录

及交付文件，并向香港公司注册处进行必要的申报。 

 

作为公司的高级职员，公司秘书与其他高级职员具有相似的职责。公司秘书还必须履行法律

赋予公司所有高级职员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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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委任及辞任 

 

公司秘书由董事任命。根据《香港公司条例》，公司秘书可按其认为合适的任期、薪酬和条

件接受任命。 

 

如您有意进一步了解有关启源的公司秘书服务，请点击此处。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方

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https://www.kaizencpa.com/chs/Services/info/id/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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